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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保局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4年3月21日
市环保局围绕规范行政执法邀请法律专家授课
为切实履行好环境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维护群众环境权益，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月21日，市环保局法律顾问——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殷书月律师为市直环保系统全体干部职工作了《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专题讲座。

讲座围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从行政执法的主体、对象及管辖，立案查处、证据采集，法律适用，违法行政的法律后果等四个方面，采取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阐述了行政执法中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做到程序与实体双重合法。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构成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提升了环保执法人员对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开展专题讲座，提升了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意识，解答了环保执法人员心存疑问的一些法律问题，对于切实履行好法律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职责，规范行政执法，预防环境监管失职起到了积极作用。（王玉凡）

市环保监测站开展业务指导提升全市环境监测技术水平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3月上旬以来，市环保监测站结合“三进五访”活动要求，充分发挥全市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作用，深入县（市）环保监测站、重点企业开展环境监测业务指导，提升全市环境监测技术水平。

市环保监测站党支部书记、站长徐玲带领技术骨干，对宜都市承建的清江流域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及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帮助宜都市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掌握自动监测仪器的使用、维护技术及日常质控要求；对计划今年达标的长阳县环境监测站标准化站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按照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对该站机构与人员、监测经费、仪器设备、监测用房、业务能力水平和质量管理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确保该站顺利通过验收，达到中南地区三级站标准奠定了基础。

该站领导班子及水质监测技术人员深入宝塔纸业指导企业提高自行监测技术水平，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企业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存在的困难，并就发展循环经济、共建美丽宜昌进行了讨论交流。同时，对该企业化验室分析人员进行了现场技术指导，详细讲解了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等项目分析的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耐心解答了他们日常工作中的疑问。（洪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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